附件7
   报名材料清单
	序号
	证件或证明
	备     注
（所有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复印件）

	1
	报名登记表（附件3、附件4）
	所有应聘人员均须提供（应聘人员根据报考岗位进行选择并填写）。

	2
	本人身份证
	所有应聘人员均须提供。

	3
	毕业生就业推荐表
	2025届及2026届毕业生应提供。要求经所在高校院系或就业指导中心签章，附上大学期间课程成绩。非全日制2026届毕业生如高校未发放，应提供有关说明一份。

	4
	就业协议书
	2025届及2026届毕业生应提供。要求份数完整、未经用人单位签章。就业协议书每张封面写上本人姓名、毕业院校及专业。如无法提供，应附有关说明。

	5
	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所有应聘人员均须提供（2026年应届毕业生的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可推迟至2026年7月31日前取得）。

	6
	教师资格证
	所有应聘人员均须提供，（2026年应届毕业生的教师资格证书可推迟至2026年7月31日前取得），否则予以解聘。

	7
	专业技术职务证书、聘任证书
	应聘教研员的人员须提供。

	7
	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学位认证书
	所有应聘人员按本公告正文要求下载相关认证材料各一份（2026年应届毕业生提供在线学籍验证报告）。

	8
	专业研究方向证明
	部分岗位要求提供，按本公告附件要求提供一份。

	9
	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留学回国人员报名时须提供教育部留学人员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港、澳等地区学习人员现场资格审核时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已持有的，在面试资格审核截止日（含）前需提供。已毕业尚未取得的，应提供国外学历学位证书，另加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已收件（或在办）”相关证明或本人书面正式承诺书。未毕业的，应聘人员应提供本人书面正式承诺书、就读院校开具的在读的证明（应体现毕业时间）。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等学历学位认证书
	

	10
	须提交的其他材料
	本批次招聘对象不含闽清县教育系统在编人员、参聘教师和聘用制编外教师；其他编制内在职人员报考，现场资格审核时需提供经单位主管部门同意并加盖公章的《同意报考函》或《同意离职证明》。本表尚未穷尽的个别材料，须按岗位具体要求提供。

	11
	报名承诺书（附件6）
	所有应聘人员均须提供一份


